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评标方法、评标标准、定标原则 

一、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法 最低评标价法   

二、评标标准： 

（一）具体的评标标准。 

 

（1）施工组织设计评审和评分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施 

工 

组 

织 

设 

计 

施工方案与技术措施 
4分 

优：4.0-2.1分， 良：2.0-1.1分  一般，1.0-0.3

分， 差：0.2-0.1 分  缺项：0 分 

质量保证措施 
3分 

优：3.0-1.8分， 良：1.7-0.5分  一般：0.4-0.3

分， 差：0.2-0.1 分 缺项：0 分 

施工总进度（包括施工进度

计划横道图或网络图）及保

证措施 

3分 
优：3.0-1.8分， 良：1.7-0.5分  一般：0.4-0.3

分， 差：0.2-0.1 分 缺项：0 分 

施工安全措施 
2分 

优：2.0-1.1 分， 良：1.0-0.6 分  一般：

0.5-0.3 分， 差：0.2-0.1分  缺项：0 分 

文明施工措施 
2分 

优：2.0-1.1 分， 良：1.0-0.6 分  一般：

0.5-0.3 分， 差：0.2-0.1分  缺项：0 分 

施工场地治安保卫管理 
2分 

优：2.0-1.1 分， 良：1.0-0.6 分  一般：

0.5-0.3 分， 差：0.2-0.1分  缺项：0 分 

施工环保措施 
3分 

优：3.0-1.8 分， 良：1.7-0.5 分  一般：

0.4-0.3 分， 差：0.2-0.1分 缺项：0 分 

施工现场总平面布置图 
2分 

优：2.0-1.1 分， 良：1.0-0.6 分  一般：

0.5-0.3 分， 差：0.2-0.1分  缺项：0 分 

现场组织管理机构 
2分 

优：2.0-1.1 分， 良：1.0-0.6 分  一般：

0.5-0.3 分， 差：0.2-0.1分  缺项：0 分 

与发包人、监理及设计单位、

专业工程的配合 
2分 

优：2.0-1.1 分， 良：1.0-0.6 分  一般：

0.5-0.3 分， 差：0.2-0.1分  缺项：0 分 

合计 25 分  

 

（2）项目管理机构评审和评分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5 分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具备房屋建筑工程

贰级建造师得 2 分，具备工程类中级及以上

职称得 3 分，不满足要求得 0 分。满分 5

分 

技术负责人 3 分 

技术负责人具备工程类中级及以上职称得

1 分，同时具备房屋建筑工程贰级建造师加

2 分，不满足要求得 0 分。满分 3 分 

主要管理人员 2 分 

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资料员

各 1 个，满足要求得 2 分，缺 1 人扣 0.5

分，扣完为止。附养老保险复印件或扫描件，

施工员、质量员、材料员、资料员附岗位证

复印件或扫描件，安全员附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C类）复印件或扫描件。如上述注册

证、岗位证、考核证等证件上的单位与投标

人单位不一致的，由发证单位提供正在变更

的证明，否则视为非本单位人员。岗位证未

注明单位的，由投标人单位提供劳动合同的

复印件或扫描件 和缴纳养老保险的复印件

或扫描件。职称证的单位与投标人单位不一

致或未注明单位的，由投标人单位提供劳动

合同的复印件或扫描件和缴纳养老保险的

复印件或扫描件。） 

合计 10 分  

 
 

（3）企业业绩评分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企业业绩 5分 
一包提供“投资规模”类似业绩；二包提供“畜牧工

程类”类似业绩。（此项不作为资格审查条件）；提供



近 3 年内（2018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1 个

业绩得 2.5 分，最高得 5 分，不提供不得分。（以中标

通知书或签订合同为准） 

合计 5 分  

 

 

 

（4）企业信用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企 业 信 用 10分 

某投标人企业信用得分＝ （该投标人企业信用分÷所有

投标人中企业信用最高分）×（10 分）.投标人企业信用

分为投标截止时间贵州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一体

化平台公布为准 （含该平台同步推送给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的信用分）。 

合计   10 分  

 

（5）投标报价评审和评分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投标总价得分（Ⅰ） 50 分  

合计     50 分  

投标总价计算公式： 

（1）最高投标限价 

招标人设立最高投标限价，投标总价高于最高投标限价为无效标。 

（2） 投标总价得分（Ⅰ）（50 分） 

①评标基准价计算公式：J=(B1+B2+…+ Bn )÷n 

B1 B2……Bn 为 n 个有效投标总价，当有效投标总价个数 n＞3 且 n≤9 时，J 为去掉一个最高

和一个最低总价后的算术平均值；当有效投标总价个数 n＞9 时，J 为去掉二个最高和一个最低总

价后的算术平均值；当有效投标总价个数 n≤3 时，J 为全部有效投标总价的算术平均值。  

有效投标总价界定为：投标工程成本价≤有效投标总价≤最高投标限价 

②偏差率计算公式  

P=│Bn -J│÷J×100% 



Bn–--第 n 个有效投标总价 

J–--评标基准价 

③投标总价得分计算公式：Ⅰ=50－P×K×100 

Ⅰ–--投标总价得分（Ⅰ≥0） 

P--–偏差率 

K–--扣分系数：Bn 大于 J 时，K 取 0.2；Bn 小于 J 时，K 取 0.1；Bn 等于 J 时，K 取 0。 

 

 

（二）推荐拟中标候选供应商名单。1、中标候选供应商数量： 1 个。2、中标

候选供应商排列顺序。经投标文件初审、澄清有关问题、比较与评价评标程序后，

按以下办法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名单的排列顺序（请按采购项目的评标方法从以下

三项中选择一项打“”）： 

 □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评标结果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投标报价相

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排名

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

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

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

的中标候选人。 

三、定标原则： 

□ 采购人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招标，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供应商。 

 采购人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招标，在收到评标报告后五个工作日内，按照评标

报告中推荐的中标候选供应商顺序确定中标供应商。 

□ 采购人自行组织招标，在评标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确定中标供应商。 

 

注：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只能以联合体其中一方具备的条件作为评标依据。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必须明确以联合体的确定一方的条件参与商务部分的评标。

投标人未明确的，则每项商务评分均取联合体各方该项商务分最低的得分。 

 

 


